
太原理工大学固定资产（仪器设备、家具）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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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使用单位组织技术鉴定 

单位申请（每年 5

月、10 月各一次集

中提交申请） 

资产使用单位网上提交处置申请 

部门审核 
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申请材料，审计

处、纪检办公室、计划财务处、国有

资产管理处现场查验 

会同有关专家对单台件 1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进行鉴定 

学校层面审批 

形成学校资产处置申请文件 

批准处置的报废、报损资产，按程序通过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

集中处置。 

国有资产管理处调整核销资产账目，计划财务处核销资金账目 

执行 

专家鉴定 

校内调剂 

校园网公示 

办理调剂手续 

国有资产管理处处务会议研究，提出拟处置意见，校园网公示 校园网公示 

校长办公会 

教育厅审批 山西省教育厅审批 

财政厅审批 

省财政厅审批（单价原值在 50

万元（含）以上或批量价值在

300 万元（含）以上的资产处置） 

单价原值在 50 万元（不含）

或批量价值在 300 万元（不

含）以下的资产处置 

资产使用单位集体研究决定 

分管校领导审批 


